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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泓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本公

司對董事會現時可得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所作之初步審閱，本集團預計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期間」）錄得淨虧損約 10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一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純利約10.7百萬港元。

預計淨虧損主要歸因於本期間的直接成本增加導致毛利減少，原因為 (i)於窩打老

道的項目出現訂單變更而進行額外工程，惟本公司仍正與相關客戶就該等訂單變

更的金額進行磋商； (ii)於香島道的項目工程因建築計劃有所變動而導致完工期延

長；及 (iii)於賈炳達道、窩打老道及流浮山項目的建造工程比預期複雜而產生額

外費用。

本公司仍在落實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綜合年度業績。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董事會

參考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草擬綜合管理賬目及當時可得資料所作之初步評

估而編製，有關資料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亦未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細閱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全年業績公告，而全年業績公告預

期將根據上市規則於約二零一九年六月初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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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泓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徐幗英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合共包括六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吳志斌先生及吳頌恩

女士、非執行董事徐幗英女士（主席）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邱仲珩先生、龐錦強先

生及盧其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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